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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山东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农业机械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洪恩、褚幼晖、赵敬、刘志远、何青海、李双、王琦、张玉浩、李俊林、刘

波。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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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渔业智能环境控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的术语、目的与任务、原则、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实验室间质量

控制、监测数据分析、报告的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渔业水域生物种类或群体发生障碍、死亡或其他异常现象时对水环境影响要素的鉴

定和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使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 7468 水质 总汞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1 水质 镉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 7472 水质 锌的测定 双硫腙分光光度法 

GB 7474 水质 铜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钾酸钠分光光度法 

GB 7475 水质 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7479 水质 铵的测定 纳氏试剂比色法 

GB 7481 水质 氨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GB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 7486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第一部分：总氰化物的测定 

GB 7489 水质 溶解氧的测定 碘量法 

GB 7490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蒸馏后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GB 8972 水质 五氯酚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9803 水质 五氯酚钠的测定 藏红T分光光度法 

GB 11891 水质 凯氏氦的测定 

GB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 11910 水质 镍的测定 丁二铜肟分光光度法 

GB 11911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8407.4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产品产地环境要求 

NY/T 5361 无公害农产品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常规监测  ordinary monitoring 

常规监测又称例行监测，它指的是在选定的某一相对固定的渔业水域中，选取一个相对固定的监测

项目，对其进行长期的监测，并对其进行分析，从而对监测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变化趋势以及对渔业资

源、种群数量、水产品质量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 

 

专项监测  specific monitoring 



T/SAAMM 1032—2023 

2 

专项监测是针对特定的环境变化和影响因素而展开的生态环境的监测。通过对具体工程进行专题

监控，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工程实施对渔业功能区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应急监测  emergency monitoring 

应急监测是指当渔业水体出现突发污染事件的时候，为了消除环境污染的后果，并赔偿渔业损失，

所展开的关于污染物、污染源、环境质量、渔业损失的紧急调查。在这类监测中，运用了流动监测、航

空监测、遥感遥测等方法，对意外发生的高浓度污染展开了短暂的、集中的监测，并及时发出预警，并

采取应急措施，对污染范围进行控制，尽量降低损失，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 

 

空白试验  Blank test 

指对不含待测物质的样品用与实际样品相同的操作步骤进行的试验。通过对空白测试数据和分散

度的分析，可以判断分析人员的测试技术水平、实验室环境和仪器设备的性能是否达到了检验合格的要

求。 

 

检测限  limit of detection 

又称为检出限，指由基质空白所产生的仪器背景信号的3倍值的相应量，或者以基质空白产生的背

景信号平均值加上3倍的均数标准差。是方法（方法检测限MDL）和仪器（仪器检测限IDL）灵敏度体现

的重要指标之一。 

4 智能渔业养殖环境 

场地选择 

渔业场地的选择应符合GB/T 18407.4的规定。 

渔业用水 

渔业养殖用水应符合NY/T5361规定，鱼池池水透明度为40cm～50cm。 

池塘环境 

有进、排水渠，池底淤泥厚度应不超过10cm，蓄水水深能达到1.5m～3.0m。 

5 智能渔业养殖功能要求 

智能渔业养殖系统 

5.1.1 云平台 

主要负责数据的处理、设备的运转情况的监视、饲料的投喂、鱼塘的水质情况的实时显示、水质的

异常情况的推送、水质的异常情况的记录，鱼塘视频监控等。 

5.1.2 无线通信设备 

主要负责终端与云平台之间数据交互的桥梁作用，它可为用户提供4G、MB等多种组网方式。水质监

测采用点对多方式，再结合串口服务器，就可以实现对大面积鱼塘的数据采集。增氧控制使用IO808，

可远程控制增氧机定时开启和关闭，并通过水质监测链接反馈控制增氧机。用G780V2 4G DTU给料系统，

确保给料准确、可靠，给料过程由MODBUS控制，实现对饲料用量的实时监控。 

5.1.3 水质监测终端设备 

使用具有自识别功能的监测传感器，对水质、水环境信息（水体温度、pH值、溶解氧、氨氮等）进

行实时采集，对渔业环境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并对出现的异常状况进行预警，并及时采取行动，减少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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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视频监控系统 

在养殖区域内设置监控摄像机，可远程对现场环境实时查看，及时发现渔业养殖过程碰到的问题，

确保安全生养殖过程。 

智慧渔业管理平台 

—— 实时监测：对水温，溶解氧，pH值，温度，溶解氧，pH值等进行 24小时在线监测，并将各

项数据及时传送到监控中心。 

—— 遥控投饵：通过控制柜，无线遥控投饵，可以节省人力。 

—— 远程增氧控制：用户可以通过云平台远程操控增氧机。 

—— 故障报警：当水质恶化时立即报警。 

技术要求 

5.3.1 外观要求 

5.3.1.1 设备表面不应有未规定的凹凸、粗糙不平等缺陷、设备均需设隔离防护。 

5.3.1.2 零件接合面的边缘应整齐匀称，管道、阀门、盖板等接合面处不应有明显的缝隙和锐角。 

5.3.1.3 气动、电气等管线应规范不外露、安装牢固，不得与相对运动的零件部件接触。 

5.3.2 运行要求 

5.3.2.1 正常工作时运行平稳、各部件运行协调。 

5.3.2.2 各调节部位的调整应灵活，转换应灵敏、准确。 

5.3.2.3 正常使用过程浮体平稳、无摩擦噪音、无剧烈波动、倾斜。 

5.3.3 安全防护 

5.3.3.1 危险区域及结构易损坏区域应设置安全防护栏杆，保证整体设备的安全、可靠。 

5.3.3.2 在各需要安全防护的部位应设有安全警示。 

5.3.3.3 配备救生衣、救生圈、船。 

6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6.1.1 样品采集要求 

6.1.1.1 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在天然流速条件下取样时，不能干扰流速和底质。 

6.1.1.2 取样人员应受过专门培训。 

6.1.1.3 在取样过程中，应注意安全。 

6.1.1.4 水质样品的收集数量，应取决于所需要的水质样品和所用的分析方法。 

6.1.1.5 取样时，取样管的底端必须朝向水流的方向。使用船舶取样时，应当将船舶的前端与水流相

逆，在船舶的前端与水流相逆，以免船舶对水体造成污染。 

6.1.1.6 除细菌和油类等测定用的水以外，其他的水都要用取样点的水冲刷三遍才能装进。在进水后，

根据需要，加入适当的保存液，摇晃均匀，并及时填好水样本的标记。 

6.1.1.7 用于测量溶氧和 BDO的样品，在收集过程中不能暴露在空气中，应装满容器，避免接触空气。 

6.1.1.8 由于取样器容量有限，若需要多个取样，可将每一次取样的水样倒进一个大的清洗干净的罐

子里，搅拌均匀后再进行分装。 

6.1.1.9 取样时，应做好取样工作，并填写水质样品的送检表，检查瓶签。 

6.1.1.10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样品数量应为水样总数的 10％～20％，每批水样不应少于两个。 

6.1.1.11 在取样之前，尽可能在现场对水样进行理化特性指标的测定，并对所有水文参数进行同步测

定；在涉水取样时，采样者要顺流而下，取样时应不要搅动底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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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其他要求 

6.1.2.1 容器应有内外双盖，在装入瓶子时，要留出 1/10的上空隙，以确保试样不会溢出； 

6.1.2.2 样本的采集量取决于分析方法以及水样的特性，通常情况下，样本的采集量应包括实际的分

析用量以及复试量。对于含有大量杂质的水样，可以适当减少取样量，超出一定浓度的水样需要进行稀

释后才能进行测量。 

标准溶液配制要求 

标准溶液按以下要求配制： 

—— 配制标准溶液用纯水的电导率等指标应符合要求； 

—— 采用精称法配制标准溶液，应至少分别称取并配制 2份； 

—— 当使用基准溶液来标定标准溶液的时候，平行标定不能少于 5份，标定液的用量应该在

20mL～50mL之间，标定结果应该取平均值； 

—— 贮备液的配制与使用应符合分析方法的规定； 

—— 标准工作溶液应在临用前配制。 

水质保证和控制 

具体试验步骤如下： 

重复测定空白值不少于6组，每天一批2个，按公式(1)计算得到批内标准差Swb，可用于估算分析方

法最低检测限。 

 𝑆𝑤𝑏 = √
∑ 2𝑥 −

1

𝑛
∑ 2𝑥

𝑚(𝑛−1)
 ································································· (1) 

式中： 

Swb——批内标准差； 

n——每批测定个数； 

m——批数； 

z——单个测定值； 

x——每批测定值之和。 

当空白测定数少于20次时，检测限L按公式(2)计算： 

 𝐿 = 2√2𝑡𝑓𝑆𝑤𝑏(𝑛 < 20) ······························································ (2) 

式中： 

L——方法最低检出限； 

tf_——显著水平为0.05(单侧)，自由度为F时的T值； 

f——批内自由度，等于m(N-1)；m为批数，N为每批测定个数 

Swb——空白平行测定(批内)标准差。 

当空白测定数大于20次时，检测限按公式(3)计算： 

 𝐿 = 4.6𝑆𝑤𝑏     ······································································· (3) 
注：  

若L等于或偏小于标准分析方法所规定的检测限，则仍采用规定值； 

若L显著偏低并被多次测定证实其稳定性很好，也可改用此实测值，但必须在报告中加以说明； 

若L大于标准分析方法的规定值，则表明空白试验值不合格，应该找出原因并加以改正。 

7   检测方法及合格标准 

水质 PH值的测定采用玻璃电极法，遵循 GB 6920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淡水 6.5～8.5，海水

7.0～8.5。 

水质中六价铬的测定采用二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67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1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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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中总汞的测定采用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68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

0.0005mg/L。 

水质中镉的测定采用双硫腙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71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005mg/L。 

水质中锌的测定采用双硫腙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72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1mg/L。 

水质中铜的测定采用二乙基二硫代氨基钾酸钠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74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

≤0.01mg/L。 

水质中铅的测定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75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05mg/L。 

水质中铵的测定采用纳氏试剂比色法，遵循 GB 7479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4mg/L。 

水质中氨的测定采用水杨酸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81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02mg/L。 

水质中总砷的测定采用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85的流程规定，合格标

准：≤0.02mg/L。 

水质中溶解氧的测定采用碘量法，遵循 GB 7489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连续 24h中，16h以上

必须大于 5mg/L，其余任何时候不得低于 3mg/L；对于鲑科鱼类栖息水域冰封期其余任何时侯不得低于

4mg/L。 

水质中挥发酚的测定采用蒸馏后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7490 的流程规定，合格

标准：≤0.005mg/L。 

水质中五氯酚的测定采用气相色谱法，遵循 GB 8972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04mg/L。 

水质中五氯酚钠的测定采用藏红 T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9803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01mg/L。 

水质中悬浮物的测定采用重量法，遵循 GB 11901的流程规定： 

—— 水面不应出现明显油膜或浮沫； 

—— 人为增加的量不应超过 10mg/L； 

—— 悬浮物质沉积于底部后，不应对鱼、虾、贝类产生有害的影响。 

水质中镍的测定采用丁二铜肟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11910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0.05mg/L。 

水质中铁、锰的测定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遵循 GB 11911 的流程规定，合格标准：Fe

≤0.3mg/L、Mn≤0.1mg/L。 

 


